
李建民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仝 丽 粉 与

被告李建民离婚纠纷一案已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（2017）冀 0132 民 初 874
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院审判监督
庭 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
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元氏县人民法院

王继国、闫金山：
本 院 受 理 付 金 明 诉 你 二

人及王大国机动车交通事故
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。现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7）冀
0822 民初 577 号民事判决书。
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取判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承德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王拥军、于秀燕、武安市越佳
冶金配件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孟 宁 诉 你
们王拥军、于秀燕、武安市越
佳冶金配件有限公司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
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
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、举 证 须 知 、诉
讼须知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
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
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
午 9 时（遇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
院康二城人民法庭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武安市人民法院

王成茹：
本 院 受 理 李 海 刚 诉 你 离

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7）冀
0481 民 初 1016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院康二城人民法庭领取民
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
中级人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 诉
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武安市人民法院

班来科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曹 娟 诉 你

离婚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
书、开庭传票、举证须知、诉讼
须知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
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
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
9 时 30 分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
本院康二城人民法庭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武安市人民法院

被执行人石家庄富达电子科
技有限公司、赵明亮：

本 院 执 行 的 石 家 庄 市 鹿
泉区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
与石家庄顺发钟表厂、石家庄
富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赵明
亮公证债权文书一案，本院将
依法对赵明亮名下位于东高
新 湘 江 道 319 号 010-11-101、
102 两套房产进行拍卖。因你
二人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二 条 ，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7）冀 0191 执 84 号之一执
行裁定书。
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
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
发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在 河 北 法 制 报 2017
年 7 月 31 日 第 3 版 刊 登 的 对
高计东的公告中，存在文字遗
漏，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
院（2016）冀 0191 民 初 250 号
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”，应更
正 为“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本 院（2016）冀 0191 民 初 250
号民事判决书、民事裁定书及
上诉状”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
发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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